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祥鑫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鑫科技”或“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就公司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了

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祥鑫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782 号）核准，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768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9.8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9,455,2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7,667,256.92 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1,787,943.08元。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衡验字【2019】00106 号《验资

报告》，对以上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投入以下

三个项目。截止 2021 年 07 月 31 日，具体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已投入募集资金 

1 
大型精密汽车模具及汽车

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51,631.15 36,631.15 15,117.10 

2 
汽车部件常熟生产基地二

期扩建项目 
36,915.39 22,160.09 2,090.65 

3 广州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387.55 10,387.55 1,959.02 

合计 98,934.09 69,178.79 19,166.77 



（二）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情况 

根据市场需求以及公司的产能布局规划，为更好地提高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大型精密汽车模

具及汽车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祥鑫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生产基地项目”）募集资金的 16,631.15 万元和“汽车部件常熟生

产基地二期扩建项目”（实施主体为：常熟祥鑫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

生产基地项目”）募集资金的 12,160.09 万元变更到“祥鑫科技新能源汽车部件研

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实施主体为：祥鑫（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祥鑫科技新能源汽车项目”），变更募集资金金额共计 28,791.24 万元（不

含利息收入及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38.42%。变更后的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已投入募集资金 

1 
大型精密汽车模具及汽车

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51,631.15 20,000.00 15,117.10 

2 
汽车部件常熟生产基地二

期扩建项目 
36,915.39 10,000.00 2,090.65 

3 广州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387.55 10,387.55 1,959.02 

4 
祥鑫科技新能源汽车部件

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 
100,000.00 28,791.24 0 

合计 198,934.09 69,178.79 19,166.77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广州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祥鑫科技（广州）有限公司。本项目投

资总额为 51,631.15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36,631.15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43,594.61 万元（占比 84.43%）、铺底流动资金 8,036.54 万元（占比 15.57%）。本

项目达产后，将新增汽车模具产能 450 套/年，新增汽车零部件产能 13500 万件/

年；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74,042.08 万元，年新增净利润 9,844.13 万元。截止 2021

年 07 月 31 日，本项目已经完成厂房建设并部分投入生产经营，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 15,117.1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1,514.05 万元（不含利息收入及闲置募

集资金理财收益）。 



2、常熟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常熟祥鑫汽配有限公司。本项目投资总

额为 36,915.3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2,160.09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9,380.53 万元（占比 79.59%）、铺底流动资金 7,534.86 万元（占比 20.41%）。本

项目达产后，将新增汽车零部件产能 15,000 万件/年；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65,084.03 万元，年新增净利润 6,573.72 万元。截止 2021 年 07 月 31 日，本项目

尚在前期筹建中，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090.65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069.44 万元（不含利息收入及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1、市场需求 

公司拥有先进的超高强度钢板和铝镁合金的模具成型技术，可用于改善汽车

轻量化材质，已经成为广汽埃安、蔚来汽车、小鹏汽车、宝能汽车、宁德时代、

孚能科技、Karma Automotive LLC 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众多优质企业的供应商，

也成为了华为、中兴、长城、浪潮、烽火等知名企业的供应商。 

通过实施“祥鑫科技新能源汽车项目”，将有助于公司突破产能瓶颈，增强

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和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市场的开发以及业务拓展能力，

进一步提高公司营收规模，抓取更多利润，为未来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2、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截止目前，广州生产基地项目已经完成厂房建设并部分投入生产经营并预留

募集资金 4,882.90 万元用于后续投入、常熟生产基地项目尚在前期筹建中并预留

募集资金 7,909.35 万元用于后续投入，项目投入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解决。从

项目的缓急程度以及公司产能布局需求出发，公司拟变更上述项目的部分募集资

金共计 28,791.24 万元（不含利息收入及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至“祥鑫科技

新能源汽车项目”。 

综上所述，根据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以及公司的产能布局需求，为更好地

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拟变更广州生产基地项目和常熟生产基地项目的

建设安排，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优先投资建设“祥鑫科技新能源汽车项目”。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祥鑫科技新能源汽车项目”的实施主体是祥鑫（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漳澎村。本项目总投

资金额为 100,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8,791.24 万元，建设祥鑫科技

新能源汽车部件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项目，主要产品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

通讯产品关键零部件，设计产能为 15,296.00 万件/年，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

项目资金用途概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1 土建投资 45,000.00 

2 设备与技术投资 40,000.00 

3 其他投资 15,000.00 

合计 100,000.00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背景 

在国家政策支持、消费者对新能源车接受度提升等多重作用下，我国的新能

源汽车市场在 2021 年迎来了高速增长期。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截至 

2020 年末，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492 万辆 ，产销量、 保有量已连续

六年居世界首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纷纷向中国聚集，研发体系建设、产业供

应链培育、衍生务拓展等领域全面扩展。新能源汽车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从长

远角度来看，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未来增速也被业内高度看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预计未来 5-8 年中国将有近 2 亿辆国 IV 及以下在用车辆面临淘汰替换，这将给

新能源车市场带来巨大空间，未来五年电动车产销增速将保持在 40%以上。从当

前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来看，叠加“碳达峰、碳中和”驱动，政府会

加速新能源汽车市场化进程，新能源汽车占比将显著提高达到 20-30%。新能源

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上游产业链的增长。 

另外，据 GSMA 协会（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预测，全球 5G 用户数预

期将从 2019 年底的 1300 万上升到 2025 年的 26 亿户，5G 移动通信市场的高速



发展，必将带动相关产业投资的增速。全球移动通信网络的高速发展加上国家层

面的政策支持，为移动通信设备及精密金属零部件制造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

遇。 

2、项目用地 

本项目用地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漳澎村，土地性质为国有工业用地，由

祥鑫（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并已经办理了不动产证书，用地面积为 65,656.05 平方

米。 

3、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本次拟变更项目的投资建设符合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和产能布局

需求，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能够增强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保持

公司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有利地位。 

虽然公司已对上述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并办理了投资项目相

关的备案、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等手续，但仍然存在资金到位不及时、项目

实施组织管理不力、项目不能按计划开工或完工、项目投产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等情况的可能性和风险，可能将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效果产生

不利影响。 

针对可能发生的项目风险，公司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加强组织管理，充分

发挥公司在技术研发、客户资源、管理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力优势，积极推进项

目建设；同时，积极开拓市场，深化客户服务，提高产品性价比，实现公司与客

户共赢，进一步提升公司和项目的盈利能力，以回报全体投资者。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将新增年产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通讯产品关键

零部件 15,296.00 万件，年均营业收入 202,672 万元，年均净利润 12,160 万元。 

四、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08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变更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

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督促公司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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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21 年 0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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